
2017年中卫市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综治委《关于印发<2017年综治（平安中卫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卫综治委发[2017]1号）精神，根据市委、政府有关部署和要求，开展全市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严厉打击违法非法行为，全面推进建筑市场持续稳定发展，为确保整治实效，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整治目标 

严格落实建设项目履行基本建设程序、交付使用项目竣工验收备案率和按时结算率，政府投资项目工程款按合同约定支付率、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收缴率和工资支付率“六个100%”。加大基本建设程序不规范、施工企业垫资承包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工程转包挂靠、违法分包、违反政策补办工程建设手续等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力度，不断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二、整治范围 

　　中卫市行政区域内在建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 

　　三、整治重点 

1、违反基本建设程序，未履行立项审批（备案）、规划许可、土地使用、招标投标、合同备案、质量安全报监、施工许可等建设手续擅自开工建设，以及未经竣工验收投入使用和竣工验收合格未备案即投入使用等问题。

2、违反建筑市场秩序，工程转包挂靠、违法分包等问题。

3、违反招投标规定，规避招标、肢解工程、违法发包、围标串标，以及招投标多头监管、领导干部插手干预招投标、违规补办招投标手续等问题。

4、违反合同管理制度，不使用标准合同、不认真履行合同文本、拖欠工程款、竣工结算久拖不决侵害企业权益，签订“阴阳合同”，以及施工合同（包括劳务分包合同）、监理合同不审核备案等问题。

5、违反相关劳动法规，不签订劳务用工合同、不落实农民工实名制、不按规定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不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等问题。

6、建设单位以房、车等实物抵顶工程款和人工工资或者将未验收合格、不具备入住条件的住房交付住户、逾期交房等违规问题。

7、行政执法不严，违反政策“开绿灯”和不作为、乱作为，以及不执行、不落实行政监督执法指令或意见等问题。

四、组织领导 

　　为推进我市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顺利开展，成立中卫市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 

　 组  长：杨树春  市住建局局长

副组长：冯进强  市住建局副局长

成  员：孙尚明  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管理科科长

        段宏安  市住建局城乡建设科科长

马逸为  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管理科负责人

        张国泰  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管理科，负责日常工作。 

　　五、整治方式 

　　（一）宣传动员阶段（2017年3月1日至3月10日）。全面安排部署，广泛宣传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支持专项整治行动。 

　　（二）全面排查整改阶段（2017年3月10日至10月31日）。围绕专项整治范围和重点，对我市在建工程项目逐项进行排查，逐一登记造册，全面清查存在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对问题工程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整改，对存在违法的行为进行处罚。排查问题和问题整改要同步进行，8月10日结束。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由建设主管部门负责验收，现场核实整改情况逐项销号。在检查中发现涉及到土地、规划、人社等方面的违法问题，我局将及时致函相关部门进行查处。 

　　（三）巩固提高阶段（2017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认真总结整治工作经验，完善政策措施，建立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 

　　六、工作要求 

（一）从严从实化解专项整治排查出的矛盾问题。在彻底清查已建成和在建工程项目的基础上，建立并公开违法违规项目清单，分类化解存在的各类矛盾问题，从严查处违规发包、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所有已办理房屋产权但疑似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未全面履行基本建设程序但投入使用的，未批先建和工程建设手续滞后于工程实际进度的，在建和已建成项目拖欠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的，超过规定期限未完成工程结算的，从问题查实确认之日起，给予6个月的合规期。逾期无法达到合规条件，属违章建筑的，坚决依法拆除；拖欠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的，申请司法机关依法抵押偿付帐款；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严惩重罚。

　　（二）强化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强化工程建设各环节管理，特别要严把招投标、施工许可关口。建立工程项目公示制度和平台，对工程项目从立项审批到竣工备案等所有关节涉及的审批手续办理情况、执法监督情况和各方责任主体信息实行统一管理，确保工程项目建设、管理规范有序。 

（三）创新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方式。推行农民工工资直接支付制度，实现劳务用工、考勤记录、工资支付和现场监管信息化管理。进一步规范建设领域劳务分包、劳务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要求用工企业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劳务企业，施工总承包企业、劳务公司依法与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建立实名制台账。建筑业企业应按合同及时支付分包工程款，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农民工工资及时兑付。建立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长效机制，有效遏制劳务违法分包、转包、资质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消除因劳动争议或工资纠纷导致的各种投诉和不良突发事件。 

（四）严厉打击工程建设领域规避招标、串通投标和转包挂靠、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执行《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自治区相关部门规范性文件，对应招标未招标或采取化整为零等方式规避招标的项目主体，依法从重从严处罚。对认定围标串标行为的，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在实施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监督管理等工作中发现的违法发包、转包挂靠、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执业资格证书）等行政处罚和失信惩戒，三年内不予受理涉事企业资质升级和增项申请；对建设单位违法发包的项目，不予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施工许可等手续，尤其是将工程发包给个人和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劳务再分包等违法行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上限进行处罚。

（五）强化建筑市场综合执法监管。整合建筑领域执法力量，建立综合执法机制，加大建筑工程领域混乱失范问题的治理力度，维护行政执法的严肃性。进一步加强建筑市场管理，规范建设各方行为，全面落实工程建设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实施现场市场“双场”联动，加大质量责任追究力度，严格执行工程竣工后永久性标牌制度。加强企业资质的事中事后监管，按照国家资质管理规定和标准，对全市建筑业企业资质进行统一核查，对不符合资质管理规定，该降级的降级，该吊销的吊销。对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数额较大，无力偿还及资不抵债企业、空壳企业、僵尸企业重新核定资质等级，直至注销相关证照。 

（六）中宁县、海原县、沙坡头区、海兴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专项治理行动方案，成立领导小组，立即开展治理工作，并将治理方案上报我局，我局将对开展情况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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